
去年冬天，在新河镇民生村上
演了温暖的一幕。新民围巾厂厂
长、党支部书记郁风雷为村里 7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送 去 冬 日 里 的“ 温
暖”——每人一顶冬帽、一条围巾。

“这条围巾真漂亮！”村民周老伯告
诉记者，平时子女在外工作，不常在
身边，看到郁风雷送来的冬帽、围
巾，感觉特别温暖。郁风雷将围巾
系在了周大伯的脖子上，“你喜欢就
好，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了。”一席
话说得周大伯合不拢嘴，不停地邀
请他进屋聊聊天再走。

记者了解到，新民围巾厂是一
家民营企业，郁风雷曾经带领企业
转危为安，再创佳绩。致富不忘回
馈社会，郁风雷满怀敬老之心，奉
献之情。自 2010 年以来，郁风雷
每年都会来到新河镇的众多村民
家中，亲自将“温暖”送到老人的手
中。7 年来，郁风雷分别为民生村、
永丰村、新民村、卫东村、井亭村、
强民村的老人送去帽子、围巾。郁
风雷常说：“财富终究来自于社会，
尽我的绵薄之力回报社区责无旁
贷，热心公益更是我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应该做的。”

郁风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优
秀党员的楷模风范，弘扬了热心公
益的社会正能量。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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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佳倩

□ 记者 沈俊

天赐景城积极发动居民参与文明小区创建——
“菜花鲈鱼”初上市
美味江鲜正当季

□ 记者 季佳倩

——记新民围巾厂厂长
兼厂党支部书记郁风雷

上海白玉兰奖
艺术团走进崇明

□ 记者 吴仲亨创建文明小区 共享和谐家园

近年来，崇明区关工委和区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乡镇关工委、妇联、学校等部门，积极落
实家庭教育工作，为家长提供系统化的公益培训活动

崇明有个“家长课堂”讲师团
□ 记者 季佳倩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近年来，崇明区
关工委和区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乡镇关
工委、妇联、学校等部门，积极发动学
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为家长提供
系统化的公益培训活动。去年，崇明
第一个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试验区
——竖新镇“家长课堂”启动，家庭教
育在这里“升级”。

“家庭关系好，孩子错不了。”近
日，竖新镇瀛兴居委会内，“五老”讲师
团成员董老师带来了主题为“正确认
识亲子关系，努力改善亲子关系”的

“家长课堂”，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聆
听。结束后，董老师被一群家长团团
围住。看着家长们期待的眼神,他顾
不上疲劳，为他们一一解答各类家庭
教育问题。“老师，您别站着了，坐下说
吧！”“您说的太好了，什么时候还能再
来啊？”人群中有年轻的父母，也有年
过花甲的祖辈。

所谓“家长课堂”，是针对当前青少
年心理发展、亲子沟通、情绪管理等方
面出现的问题，开展的下乡送教活动。
目前，区关工委和区教育局关工委通过
不断探索，将全国文明镇——竖新镇作

为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试验区，有序
推进本区家庭教育体系建设。

“希望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进一
步推进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帮助更
多家庭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自觉培
育良好的家风家训。”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过去家庭教育讲座多为“散点式”
和“点水式”，难以形成合力。2016年，
区关工委和区教育局关工委在竖新镇
跃进村、惠民村、仙桥村等 5个村先行
先试，以期带动家庭教育在全镇实现全
覆盖，并能辐射到其他乡镇。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区关工委
和区教育局关工委就开始关注农村家
庭教育问题，并就农村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的现状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不少
家长教育孩子的责任意识淡薄、不少
孩子不满意父母的教育方式等。同
时，由于不少家长在上海市区上班，

“隔代教育”家庭比较常见，出现教育
观念分歧更是常事，这使得孩子的教
育质量大打折扣，因此突破农村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的瓶颈迫在眉睫。

为此，2013 年，区关工委和区教
育局关工委共同发动“五老”志愿者，
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五老”队伍，
在各乡镇的 1至 2个村居，试点开展村
居“家长课堂”。“五老”讲师团队中多

为来自学校的退休校长、书记和德育
老师，还有从机关退休后热衷于家庭
教育的老干部，他们走进社区、走入家
庭，为家长们排忧解惑、传递正确的家
庭教育理念。

“家长课堂”开办以来，区关工委
和区教育局关工委联合相关部门就如
何做好家庭教育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
实践探索。为使“家长课堂”内容更

“接地气”，家教指导志愿者和学校家
庭教育指导师走村入户，寻找家庭教
育的空白点，并自己动手，撰写讲稿。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与摸索，“传承好家
风，培育好后代”“家长应教育孩子遵
纪守法”“隔代教育孩子该如何优化？”
这些贴近生活的话题成为“家长课堂”
的主题，牢牢地抓住了家长的心。“‘家
长课堂’除了讲座，还有视频、互助交
流等形式，讲师团授课内容‘接地气’，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竖新镇瀛兴居
委家长小秦告诉记者，她在自己居委
会听了觉得不过瘾，骑着电瓶车，“追”
到其他村居又听了一遍。

此外，针对特殊困难青少年，区关
工委和区教育局关工委组织“五老”志
愿者开展“一对一”家教指导，通过上
门家访，了解家庭教育问题并反映给
学校，使学生的成长环境进一步得到

优化。
施先生曾是一位对孩子疏于关

心的家长。其儿子浩浩（化名）去年
升初中，由于不适应初中的学习节
奏，浩浩的成绩有所下滑，开始出现
厌学情绪，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跟同
学闹矛盾，对此家人一筹莫展。“五
老”志愿者获悉情况后，上门家访，
通过沟通，终于了解到了浩浩厌学
的原因，施先生也主动联系老师，对
浩浩进行内心开导和外力辅导，紧
张关系得到缓解。

“家庭教育真是给我好好上了
一课。”施先生表示，如今儿子不仅
成绩有所提升，父子关系也越来越
好。”浩浩的班主任也深有感触：“通
过家校合作，我和家长成为了朋友，
共同交流孩子教育的话题，赢得了
家长的信任、理解与支持，也从中获
取了教育智慧。”

浩浩的成长只是区关工委和区
教育局关工委推进亲子共成长、落实
立德树人的一个缩影。目前，在相关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本区家庭教育工
作的有效推进使学习型家庭多起来，
教育孩子做人重于做事的家长多起
来，成功家教的探索者多起来。

“田肥苗才壮、土沃树才茂”，今
后，区关工委和区教育局关工委将
进一步拓展家庭教育的思路，吸引
更多家长走进村居“家长课堂”，促
进孩子全面发展。

家庭教育有了“根据地”
“追到其他村居再听一遍”

“家长课堂给我好好上了一课”

上千套冬帽围巾
温暖老人心田

▲ 东滩学校家长开放日，学生体验积木活动课

参观新校园 憧憬新学期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校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实验学校附
属东滩学校（以下简称东滩学校）举办
家长开放日活动，吸引众多岛内外的
市民前来参观。活动中，小朋友们根
据各自喜好，分别来到积木、彩泥、棋
类、舞蹈等活动教室，体验课堂乐趣；
家长们通过听取学校介绍、学科团队
展示、互动提问等环节，加深对该校的
了解。

据介绍，东滩学校是一所隶属于
崇明区教育局、由市实验学校委托管
理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坐落于陈家镇
国际生态实验区内，学校将于今年9月
正式开学。市实验学校作为东滩学校
的管理方，派出管理团队，负责教师培
训和学校规划，传承与发展市实验学
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经验和课程资源。

“原本小区内不少道路、路阶石等
已坑坑洼洼，老旧不堪。这两年，小区
居委和物业将小区内的硬件修缮一
新，方便了居民。”说起近几年天赐景
城的变化，居民顾先生满口称赞。

居委书记倪菊明告诉记者，近年
来，天赐景城以创建文明和谐小区为
契机，在服务群众、维护小区治安稳定
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小区的卫生环境，一直是‘强项
’。”倪菊明告诉记者，天赐景城社区成

立以来，社区居委党支部协调小区居
委、物业、业委会，共同完善环境卫生
制度，严格落实责任。如今，小区内楼
道及公共场所始终保持干净整洁。

“做好创建活动，必须要让居民
共同参与。”倪菊明说，居委会经常利
用小区宣传栏、黑板报等载体对居民
宣传公民道德、防火安全等内容。此
外，居委会还积极发动志愿者，通过
设立咨询台、上门发放宣传资料等形
式，向居民讲解环保知识，倡导绿色
生活。

“我们依托平安小区创建活动，

积极营造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
多年来小区没发生过一起偷盗案
件。”据倪菊明介绍，近年来，小区
通过人防、技防，物防，加强小区保
安防范力度，完善社会治安防范网
络。天赐社区的综治协管员和社
区干部，每年还会和辖区的店面签
订消防合约，通过检查排除消防安
全隐患。

本报讯 4 月 8 日下午，由上海白
玉兰奖组委会办公室、区委宣传部主
办的一台专场演出在区文化馆风瀛洲
剧场登台亮相，来自全国梨园界的名
家翘楚和历届白玉兰奖获奖演员为广
大戏迷献上了主题为“玉兰芬芳映浦
江”的艺术盛宴。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今年
已是第 27 届，4 月 7 日晚在上海大剧
院举行完颁奖典礼后，各位艺术家于
8 日一早赶来崇明走台彩排，力争借
颁奖典礼之余韵，为广大崇明的戏曲
爱好者奉上国内顶尖的演出。京剧

《春闺梦》、昆曲《牡丹亭·惊梦》、越剧
《红楼梦·金玉良缘》、沪剧《壮志凌云》
等精彩片段，让现场近三百名观众直
呼“过瘾”。

据悉，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自上世纪 80 年代诞生以来，以服务
全国、面向国际为宗旨，以在上海演
出、在上海评奖为基本方式，吸引了众
多艺术家云集沪上，切磋交流。从
2015 年开始，上海白玉兰奖艺术团每
年会组织一批获得白玉兰奖的中青年
戏剧家在当年的颁奖活动前后，深入
基层演出，将名家云集、剧种荟萃的戏
曲艺术盛宴送到百姓家门口，让中华
戏剧返回民间，走向民众。

□ 记者 季佳倩 通讯员 魏佳妮

人人参与 共建美好家园
健全机制 维护社区稳定

□ 记者 吴雄

本报讯 日前，来自上海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团委的 17 名青年设计
师来到庙镇幼儿园，与该镇团委开展

“手拉手 共筑生态梦”关爱未成年人
团建共建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关注
服务未成年人的愿望和需求为宗旨，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保护和促进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

活动一开始，庙镇幼儿园的孩子
们就精神抖擞地以小旗操欢迎了上海
设计中心的哥哥姐姐们。随后，在“手
绘长卷，共筑生态梦”绘画活动中，孩
子们和青年设计师一起在长卷上用画
笔共同描绘心中美好的“生态梦”，并
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暖意浓浓的美
好瞬间。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激发孩子们
关爱、保护家乡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
也推进农村幼儿园与社区、社会志愿
服务团队的合作沟通。”幼儿园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讯 时 值 四 月 ，油 菜 花 黄 。
此时的长江水域，正是江鲜欲上时。
这两天，崇明农家常说的“菜花鲈鱼”
上市了。

近日，记者来到城内兴桥菜场，发
现水产摊位上新鲜的鲈鱼硕大、肥
美。摊主告诉记者，现在捕上来的野
生长江鲈鱼，农家俗称“菜花鲈鱼”，其
鲜美度可谓一年之最。据介绍，这些
生活在长江里的野生鲈鱼一般个头较
大，身长可达 50 至 80 公分，体重一般
二三十斤左右。由于常年受到江水冲
刷，鲈鱼的肉质异常紧致、鲜嫩。

眼下，菜花鲈鱼价格在每斤 28元
左右，和往年持平，而“菜花鲈鱼”季只
维持在鲈鱼洄游繁殖、菜花盛开的一
小段时间，市民不妨趁着正当季尝鲜。

☆法治与平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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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
曹某通过熟人介绍，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进入上海某机械制作有限公
司工作，担任生产车间副主任，双方未
签订劳动合同。工作一段时间后，曹
某感觉遇到职业发展瓶颈，打算回老
家工作，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向被申请
人提出辞职。2015 年 8 月 20 日，曹某
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
申请人支付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5
年 7月 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在
庭审中，曹某称曾向总经理要求过签
订劳动合同，总经理称需要等待人事
部门统一安排后签订，但迟迟未签
订。而用人单位则称，确实未签订劳
动合同，但是由于申请人原因造成未
签订劳动合同。申请人入职时与申请
人口头约定申请人每年需培养 2 名能
独立操作的机床工，并每月至少为被
申请人承接外协加工 20 万元以上才
会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由于申请
人并未完成上工作条件，故双方未签
订劳动合同。曹某对于用人单位所称
的约定不予认可，且认为这样的约定
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无关，事实上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已客观存
在，用人单位应该承担双倍工资罚则。

【争议焦点】
以劳动者未完成一定工作条件为

由未签劳动合同的抗辩理由可以作为
双倍工资免责理由吗？

【裁决结果】
本会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所称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不应作为双倍工资
免责理由，用人单位应支付曹某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案例评析】
《劳动合同法》设立用人单位支付

应签而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属于
惩罚性法律责任，其目的在于规范劳
资双方书面化的劳动用工，提高劳动
合同签订率，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以
看得见的形式呈现，保障劳动者合法
权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
负有主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义
务，劳动者也应积极与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订立劳动
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
的订立和履行，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劳动者已经实际为用人单位工
作，用人单位超过一个月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合同的，是否需要双倍支付劳动
者的工资，应当考虑用人单位是否履行
诚实磋商的义务以及是否存在劳动者
拒绝订立等情况。如用人单位已尽到
诚信义务，而因不可抗力、意外情况或
者劳动者拒绝签订等用人单位以外的
原因，造成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第六条所称的用人单位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此情形造
成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用人单
位无需承担双倍工资罚则。需要注意
的是，用人单位需要就已尽到诚实信用
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庭审
中双方确认未签订劳动合同，但用人单
位称由于曹某未完成一定工作要求导
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的原因
在于曹某而非用人单位，对于被申请人
所称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不应作为
双倍工资免责理由。用人单位对曹某
的工作要求、工作条件可以通过在签订
劳动合同时设定试用期及录用条件、岗
位职责等管理方法实现，故用人单位应
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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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的抗辩理由用人单位的抗辩理由
可以作为双倍工资可以作为双倍工资

免责理由吗免责理由吗？？文明停车本是车主应有的“车德”，然而有些车
主在小区内“任性”停车，甚至停在了垃圾房门口，
环卫工一怒之下，做出了不理性的举动……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作出判决。

垃圾房被堵 环卫工砸车

2016 年 7 月的一天凌晨，崇明
某环卫公司的环卫工杨某一如往
日开始一天的清扫工作。在清理
某小区垃圾房旁边的垃圾桶时，杨
某发现，一辆白色奔驰越野车正好
堵在垃圾房门前，平时十几分钟可
以搞定的垃圾清理工作遇到了“拦
路虎”。

本想打扫完卫生早点回去的
杨某，顿时怒火中烧，他决定“教
训”一下车主。见四周无人，杨某
将该车的后车牌拆下，用铁锹将
该车的左侧后视镜、车前后的奔
驰标志损坏，一时间，白色奔驰车

“伤痕”累累……
几日后，杨某又来到该小区另

一幢楼的垃圾房打扫卫生，看到一
辆尼桑轿车赫然停在垃圾房前，整
个垃圾回收点被私家车占据，无法

正常打扫，一怒之下，杨某故技重施，将
该车的前车牌拆下，用铁锹将该车的
车头划伤。

事情过后，感到事态严重的杨某，
主动在公安机关一般性排查询问时，
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经鉴定，奔驰越野车和尼桑轿车
的修复费用分别为人民币 23414 元和
2699元。

近日，崇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故
意毁坏财物案进行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故意毁坏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毁坏财物罪，依法应予惩处。杨某
于毁坏尼桑轿车的次日能够投案自
首，并于案发前退赔前述两车主的全
部经济损失，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判决杨某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

法官说法：
这 起 案 件 ，案 情 虽 然 简 单 却 引

人深思，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有些
车主随意在小区内停车，尤其是在
没有固定车位的老小区内，车主抢
车位、乱停车的行为屡见不鲜，在谴
责环卫工故意毁坏车辆“泄愤”的同
时，车主们也应当加强自身素养，文

明停车、规范停车，拒绝违停，而
小 区 的 物 业 部 门 也 应 当 统 筹 调
度，加强对车辆的管理。

文明创建，人人有责。同时，
上海开展交通大整治已有一年多，
车主们停车也要少一点“任性”，多
一点“车德”。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曹彩雲

崇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作出判决

离婚财产惹争议 孰是孰非有定论
刘某与张某曾是一对恩爱夫

妻，2009 年 5 月生一女孩张某某。
但前不久双方协议离婚，约定：（1）
张某某由刘某抚养，张某支付抚养
费伍万元，张某某自上初中至能自
理生活的费用由张某承担；（2）共同
财产大众汽车一部，三室两厅住房
归张某所有；（3）共同债权债务全部
归张某。

2014 年 12 月，张某某起诉张某
追索抚育费。在申请法院对张某债
权进行保全时，刘某才发现张某离
婚时未提及一笔为某公司运输货物

未结清的运费共计 24 万元，隐匿债权
数额巨大，遂要求分得债权 12万元。

离婚后发现离婚时隐匿财产该怎
么办？离婚协议中已经约定“共同债
权债务归一方所有”，刘某能主张这部
分离婚时隐匿的债权吗？

首先，当事人要明确法律是如何
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
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
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

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
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

其次，需要明确“共同债权债务
归一方所有”约定的生效范围。“共
同债权债务归一方所有”必须以双
方“明知”为前提。也就是说，张某
如果认为他没有隐匿这部分债权必
须要有证据证明刘某在离婚时知道
张某实际债权数额，否则就属于约
定不明确。

最后 ，双 方 应 明 确 请 求 再 次 分

割共同财产的时效。根据《婚姻
法》司 法 解 释（一）第 31 条 之 规
定 ，“ 当 事 人 依 据 婚 姻 法 第 47 条
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
时效为两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次
日起计算。”

本案中的刘某及时在诉讼时效
内提起了重新分割共同财产的诉
请，所以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最终，
法院判定了该笔 24 万元的运费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 中兴镇司法所

敢乱停车，老
子砸了你的车！

为树价起争执 老娘舅巧化解
2015 年 3 月的一天，老杨和邻

村赵老板发生争执。原来上周五上
午赵老板看中老杨家一棵桂花树，
并愿意出 800 元买下这棵树。经双
方几次抬价砍价，最终以 1300 元的
价格成交。两天后，赵老板派人将
树挖走并付清了树款。

几天后，老杨多方打听，方知自
己被赵老板占了便宜，心里很不是
滋味。便打电话叫赵老板归还原树
或者把钱补上，双方因意见不合，发
生了争执拉扯，老杨不小心摔倒受
伤。周围群众立刻告知了村委会。

村委会工作人员老顾把两位请到
“老娘舅工作室”进行调解，老顾听了双
方的叙述之后打电话给花木公司，请来
专业人员，一起前往赵老板家进行现场
估价。经鉴定得知此桂花树树龄已有
20余年，树型完整挺拔，市场价格不低
于6000元。回到老娘舅工作室后，老顾
根据多年的经验拟定了三套解决方法：
第一，司法途径解决，老杨去法院告赵老
板，看法院怎么判决；第二，赵老板根据
花木行情，提高收购价格至双方满意；第
三，把树卖了，然后合理分配收益。然
而，双方对老顾拟定的三套方案都不满

意，拒绝调解，双方仍然争执不下。
老顾让赵老板去隔壁办公室先冷

静下，与老杨单独沟通。老杨认为，他
卖得太便宜亏损太多，要求赵老板给
自己一定数额的补偿。老顾听完之
后，又去单独听取了赵老板的意见。
赵老板认为“买卖是你情我愿的，而且
既成事实，并有买卖协议为证，哪有反
悔之理”。之后，老顾再一次把两位请
到了办公室进行第二次调解。老顾认
为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生效，应遵守协
议条款，合同不是儿戏，既然已签字生
效，就有法律效应，没有反悔之理。但

是老杨在不知此树市场价格的情况
下，签下了此协议，之后得知此树真
正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协议上的价
格，有被欺诈嫌疑。

老顾随后对赵老板进行劝说。
他告诉赵老板，生意人要讲诚信。

赵老板觉得老顾说得在理，愿
意拿出 2000 元作为对老杨的补偿，
老杨看到赵老板的诚意后，接受了
赵老板的补偿。

这样一来，本来可能要以打官司
来解决的纠纷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 横沙乡司法所


